
格式三              （財團法人名稱） 

淨值變動表 

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○○○年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  

科目 本年度 

期初餘額 

本年度 本年度 

期末餘額 

說明 

增加 減少 

基金 

  創立基金 

  捐贈基金 

  其他基金 

 

公積 

  特別公積 

  ： 

 

累積餘絀 

  累積賸餘 

  累積短絀 

 

淨值其他項目 

  累積其他綜合 

  餘絀 

  未認列為退休 

  金成本之淨短 

  絀 

 

 

 

合  計 

     

填表說明：1.本年度淨值科目如有增減變動情形，應於說明欄分別說明增減原因。 

2.本表應以結帳後總分類帳科目列示（如：本期賸餘(短絀)應結轉至 

            累積餘絀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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